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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9/2021_2022__E5_85_AC_E

5_AE_89_E6_89_A7_E6_c24_19316.htm [复习要点] 督察制度的

概念、作用、性质和建立督察制度的法律依据，督察机构的

设置、职责与权限 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监督的概念、范围与方

式，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的地位 公安行政复议的概念、意义，

提起公安行政复议的事由，不能提起公安行政复议的情形 公

安赔偿的概念、种类、构成要件 公安赔偿的行为主体要件、

行为要件、后果要件、因果关系要件 公安行政赔偿的概念，

提起公安行政赔偿的事由与不能构成公安行政赔偿的情形 公

安刑事赔偿的概念，提起公安刑事赔偿的事由与不能构成公

安刑事赔偿的情形 公安赔偿的方式与计算标准 [要点详解] 一

、警察制度。 1.督察制度的概念。 督察制度，是公安机关督

察机构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的

活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察的制度。 2.督察制度的

作用。 监察制度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监督机制，保障公安机

关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以及遵守纪律，规范公安机关和

人民警察执法行为，保证执法质量。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密切警民关系。有利于推进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

建设，保障政令畅通，警令畅通，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文

明执法。 3.督察制度的性质。 督察制度是一种符合公安机关

性质、职责和任务要求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是为完善公

安机关自我约束机制而依法建立的内部监督机制。 4.督察制

度的法律依据。 《人民警察法》第47条规定，公安机关建立

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执行法律、法规、遵守纪



律的情况进行监督。这是建立督察制度的法律依据。1997年6

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公安机关监督条例》对督察的方式

、程序等作了规定。 二、督察机构。 1.督察机构的设置。 公

安部督察委员会领导全国公安机关的督察工作，负责对公安

部所属单位和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

使职权和遵守纪律情况进行监督，对公安部部长负责。 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设立督察机构，负责对本级

公安机关所属单位和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

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上一级公安机

关督察机构和本级公安机关行政首长负责。 公安部和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督察机构建立由专职人员组

成的警务督察队。 公安机关督察机构设督察长，由同级公安

机关领导成员副职担任。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督察机构的督察长、副督察长在任免前，必须征求上一级

公安机关的意见。 2.督察机构的职责。 《公安机关督察条例

》第4条规定，督察机构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

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下列事项，进行现场督察：（1）

重要的警务部署、措施、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2）重大社

会活动的秩序维护和重点地区、场所治安管理的组织实施情

况；（3）治安突发事件处置的情况；（4）刑事案件、治安

案件的立案、侦查、调查、处罚和强制措施的实施情况；（5

）治安、交通、户政、出入境等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

执行情况；（6）使用武器、警械以及警用车辆、警用标志的

情况；（7）处置公民报警、请求救助和控告申诉的情况；

（8）文明执勤、文明执法和遵守警容风纪规定的情况；（9

）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的情况；（10）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



察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其他情况。 3.督察机构

的权限。 （1）《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9条规定，督察机构

对本级公安机关所属单位和下级公安机关拒不执行法律、法

规和上级决定、命令的，可以责令执行；对本级公安机关所

属单位或者下级公安机关作出的错误决定、命令，可以决定

撤销或者变更，报本级公安机关行政首长批准后执行。 （2

）《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10条规定，督察人员在现场督察

中发现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违法违纪的，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当场处置：①对违反警容风纪规定的，可以当场予以纠正

；②对违反规定使用武器、警械以及警用车辆、警用标志的

，可以扣留其武器、警械、警用车辆、警用标志；③对违法

违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以及拒绝、阻碍督察人员执行

现场督察工作任务的，必要时可以带离现场。 （3）《公安

机关督察条例》第11条规定，督察机构认为公安机关的人民

警察违反纪律需要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措施的，由督察

机构作出决定，报本级公安机关政首长批准后执行。 督察机

构认为需要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给予行政处分或者降低警

衔、取消警衔的，督察机构可以提出建议，移送有关部门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督察机构在督察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

的人民警察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4）《

公安机关监督条例》第12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督察机构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向上一级公安

机关督察机构报告查处情况；下级公安机关督察机构查处不

力的，上级公安机关督察机构可以直接进行督察。 三、公安

机关法制部门监督。 1.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监督的概念。 公安

机关法制部门监督，是指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代表本级公安



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本级公安机关所属业务部门、派出机

构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实施的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